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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回 報 單 

報告人：林金財  

會議名稱 國教署研商「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週課程調整於第 1學期末（104年 1月

21日至 1月 27日）授課之相關事宜」會議 

會議時間 103年 11月 28日 

下午 9：30～11：00 

會議地點 國教署北部辦公室 4樓會議室 

主辦單位 國教署國中小組 主 持 人 黃子騰副署長 

本會出席

人員 
全教總（林金財） 

出席人員 教師團體代表：全教總、全中教（黃耀南、鄭忠信） 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教育局 

國教署高中職組、國中小組（人事、主計單位缺席） 

會議紀要 一、 議程資料（如附件一），高中職組、高雄市、台北市均有對

本案說明單位原先思維。 

二、 本會代表發言重點： 

（1） 學校行事曆應依據「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」之

起迄日（1/20為第一學期迄日，2/11為第二學期起日）

先行還原排定，再依調整事項將 2/11-13及 2/16-17的課

程（兩週）調整至 1/21-23及 1/26-27日上課（兩週），

並註記於各學期行事曆中。亦即 2/24當週應為下學期第 3

週（一月上學期應有 4週，二月下學期應有 3週）。 

（2） 依據教育部 0303邀請全教會研商彈性調整上課日會議之

決議事項（回報會議摘記及會議紀錄如附件二），應維護

教師該有的權益，2/1退休教師原本無義務上第二學期課

程，調整後形同學校拜託這些老師上調整後之課務，應發

給所有節數（含基本節數）之鐘點費。 

（3） 代理、代課教師部分建議調整聘期以因應調整作為。 

（4） 1/21-1/27期間擔任導師工作，係為代理 2/11-2/17期間

之導師工作，應不生一月份重複支領之爭議。建議按代理

導師處理方式按日比例核發導師費（按教育部 78.06.17

臺 78人字第 28672號函釋代理導師之導師費係按日折扣

發給，在連續代理期間，其星期日、假日仍予發給。是以

應核發 7日） 

（5） 第一學期修業式要在 1/20或 1/27部分，「各級學校學生

學年學期假期辦法」及相關法規並無規範修業式事項，建

議不宜剛性規範各級學校統一規定修業式日期，宜授權主

管機關及各校秉權責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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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全中教除與本會立場相同外，另提出提前調整上課日期，涉

及學生轉安置或轉學，衍生註冊、住宿等爭議。 

四、 多番討論後，主席決議： 

（1） 行事曆還原成「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」所規定

行事曆起迄日為基礎計算各學期週數，變動部份作彈性調

課處置。 

（2） 下學期授課人員如可提早就位，即就調整期程授課。 

（3） 如無法先配排下學期課務因應，需 2月 1日退休教師授

課，應按該期間授課總節數（含基本節數）核發鐘點費，

有執行導師勤務者，另按日比例核發導師費。 

（4） 代理教師部分調整聘期（提早）處理。 

（5） 學生有改變環境（安置）等情事，處理方式以站在學生立

場上思考，減少學生與家長困擾。 

五、 高雄市政府代表有提出希望縣市政府補助代理老師聘期提

早所衍生勞健保學校應負擔經費。 
備  註 1、 本次會議臨時早上才收到會議通知，趕至會場已 10點。 

2、 高中職組表達人事意見，認為在職期間就有上課義務。導師費

有重領爭議。 

3、 主席雖然支持行事曆依辦法還原成原本上下學期起迄及週數，

但在討論相關措施之因應時，語氣上不時顯露出是主管機關權

限，教育部不想作統一指導。 

4、 回報資料係與會代表個人記載，「正式會議紀錄以承辦單位紀錄

為準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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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研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週課程調整至第 1 學期末(104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

日)授課之相關事宜會議議程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業務報告 

参、討論事項 

案由:有關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週課程調整至第 1 學期末(104 年 1 月 21 日至 1 

月 27 日)授課」,衍生高中以下各級學校,教師授課實情及鐘點費計算案,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: 

一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公會與本署,於本(103)年 8 月 27 日進行座談會,提出 103 

學年度第 1 學期最後 1 週與第 2 學期第 1 週行事曆有重疊部分,因各級學校教師鐘點費

計算之相關事宜,須進行深入討論。 

 

二、本案曾於 103 年 11 月 10 日進行會前會,共識如下: 

1.經查 103 學年寒假確定延後 1 週,調整為 104 年 1 月 28 日(星期三)至 2 月 17 

日(星期二)銜接農曆春節假期放假自 2 月 18 日至 2 月 23日(星期一),同時將第 2 

學期第 1 週之課程(2 月 11 日至 2 月 17 日)調整至第 1 學期最後 1 週(1 月 21 

日至 1 月 27 日)進行,1 月 21 日、22 日及 23 日為先行實施第 2 學期第 1 週之課

程,並無重疊疑慮;但因前述時間調整而致核發教師鐘點費週薪之週數計算部分,以及第 

1學期結束屆退教師執行授課及導師義務之時程等疑義。 

2.請高中職組、人事室與主計室協商是否依實際教學期程核發教師鐘點費週薪,並再多方

詢問各縣市政府之意見,研擬相關解決方案及因應做法,俾供下次會議參考。 

3.另討論時發現爭議為:第 1 學期結束或 104 年 2 月 1 日退休教師,其支領週薪之給

薪資問題;第 1 學期最後 1 週與第 2 學期第 1 週大鐘點費(即週薪)計算週數部分之

疑義。 

4.104 年 2 月 1 日退休教師執行授課及導師義務之時程期間認定。 

 

三、另近期部分學校及縣市政府來函陳述如下: 

1.南投縣某高職學校來函,104 年 2 月 1 日退休教師因課程調整部分授課,屬非任內應

授課程,無上課義務,若仍須排課,應撥給全部所上節數鐘點費。 

2.新竹市政府來函,因應 103 學年度寒假行事曆調整,建議將 104 年 1 月 20 日(二)休

業式調整至 104 年 1 月 27 日(二),以達課程及作息之連貫性及完整性,同時俾利家

長安排學生居家照顧。 

3.臺中市政府來函,104 年 2 月 1 日自願退休教師,是否應教授 103 學年度第 1 週

(104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)之課程? 

(1). 前開教師倘無須教授前開期間(104年 1 月 21日至 1月 27日)課程,教師未授課是

否違反每週基本授課節數之規定?教師未授課是否得支領開週薪給?學校另聘代課

教師處理課務,其新增代課鐘點費是否由中央補助? 

(2). 前開教師倘應教授前開期間課程(104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)課程,得否

核實支領代課鐘點費?學校新增代課鐘點費是否由中央補助? 

四、另檢附本署 102 年 6 月 13 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2005722 號函及行政院 

 

参、臨時動議。  

肆、散會。 

103 年 10 月 20 日院受字人給第 1030050060 號函影本 1 份供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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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研商 103 學年度開學日相關事宜會議摘記 

時間：103年 3月 3日(一）上午 10時 

主席：黃子騰副署長 

出席人員：各縣市政府代表、全家盟、全教會、校長協會（未出席） 

本會出席代表：秘書長李雅菁 

會議摘要： 

1. 本會議召開前已先行請各縣市回報意見狀況：18 個縣市支持調整、2個縣市主張不調整

（苗栗縣、嘉義縣）、1縣市無意見、1縣市未回報（台中市政府，因調查各校之意見

分歧，故未回報） 

2.  若調整將有以下事項需一併配套調整 

(1)    教科書的供應 

(2)    行事曆之調整 

(3)    課程計畫 

(4)    寒假作業的安排 

(5)    教師聘任（2/1 退休教師或聘期到 1/31 之教師） 

3.  會議結論確認： 

(1)   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 2/11-13、2/16-17 的課程調整至 1/21-23、1/26-27 上課。 

(2)    104年 1月 20 日為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，104年 1月 21 日為 103學年度

第二學期開學日。 

(3)    應妥善處理 2/1 轉換身分之教師課務及聘任問題，不應佔教師便宜，教育部發

布新聞稿時不會特別提到這件事，但如果有記者問起，會依此論點回覆。 

(4)    原訂 1/25、26 舉行之學測及 1/27英聽測驗，大考中心將配合延至 2月份辦理。 

(5)    行政院正朝規劃春節年假固定為 9天模式，屆時若有調整，將配合處理。意即

若 104年春假往後延 3日，將與 228假期接續，人事行政局有可能做假期調整，

屆時教育部將配合調整。 

4.  本會代表意見 

(1)   本會主張不調整，讓假期常態化、正常化，無需做特別調整，過去春假也是有長

達 1周假期經驗可循。 

(2)   學生之放假日務必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布假期處理，以避免衍生家長之困

擾。 

(3)   過去 95 學年度提前一周課程至上學期上，所餘課程是否由下學期任教之教師來

上並未處理，導致學校和老師之間有所爭議，支持副署長前面提到的意見，代課

教師該延長聘期就延長聘期，該給代課費就給代課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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